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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

壹、案  由：新竹市政府參與世博台灣館標售案及建置產

創園區，疑似事前未編列預算與籌措財源，

審慎評估可行性及成本效益，影響整體經營

管理風險等情乙案。 

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關於「新竹市政府參與世博台灣館標售案及建置產創

園區，疑似事前未編列預算與籌措財源，審慎評估可行性

及成本效益，影響整體經營管理風險等情」乙案，經函請

新竹市政府就重要事項提出說明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1

年4月17日赴現地履勘、於同年4月17日、5月10日約詢該

府相關主管人員。茲已完成調查工作並臚列調查意見於後

： 

一、新竹市政府參與世博台灣館標售案，事前未依規定編

列預算、籌措確切財源，加上簽報機關首長填寫投標

金額時，未進一步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，且未能於

競標前，將書面審核監辦方式簽報核准，執行程序顯

有違失。 

(一)依據預算法第 1 條規定略以：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

預算之籌劃、編造、審議、成立及執行，依本法之

規定……。」同法第 26 條規定：「政府大宗動產

、不動產之買賣或交換，均須依據本法所定預算程

序為之。」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主管機

關遵照施政方針，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預算籌編原

則及預算編製辦法，擬定其所主管範圍內之施政計

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、歲出概算，送行政院。」同

法第 96 條規定：「地方政府預算，另以法律定之

。前項法律未制定前，準用本法之規定。」99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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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2 點規定略以：「

政府預算收支之基本原則如下：……(2)政府預算

收支應先期作整體性之縝密檢討，妥善規劃整合各

項相關業務，以發揮財務效能……(3) ……政府各

項消費支出應力求節約，新興重大支出，須同時籌

有確切之財源後始可辦理……。」政府採購法施行

細則第 53 條規定：「機關訂定底價，應由規劃、

設計、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，

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

。」機關主、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

4 條規定：「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，應實地監視

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

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。但監辦人員採書面審

核監辦，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」合先

敘明。 

(二)99 年 9 月 16 日，新竹市政府參與世博台灣館標售

案，標得該館 4 項註冊商標，金額新台幣（下同）

4 億 5,888 萬元；同年月 20 日（得標後），新竹市

市長核示設置「新竹市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建設基

金」（嗣因後續營運考量，修正為「新竹市世博台

灣館產創園區作業基金」，下稱作業基金），並將

預算提送新竹市議會審議；同年月 28 日，該市議

會通過作業基金預算；同年 10 月 12 日，該府發布

新竹市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

運用辦法（下稱作業基金辦法）。惟查，新竹市政

府未依法定預算程序，於事前編列預算與籌措財源

，即參與世博台灣館標售案，且簽報機關首長填寫

投標金額時，僅說明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（

下稱外貿協會）公布之世博台灣館標售底價（4 億

1,688 萬元），未進一步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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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參加競標後，始於同年 10 月 6 日簽會相關單

位，由主計處表示擬採書面審核監辦，均與前揭規

定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9 年 12 月 1 日工程企

字第 09900448590 號函釋：「請注意本案競標前……

及監辦單位之監辦方式(是否參與拍賣會實地監辦

或採書面監辦)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

……」說明不符。 

(三)據新竹市政府 101 年 2 月 16 日產府商字第

1010014387 號函復本院表示，因外貿協會 99 年 4

月 26 日函復該府，世博台灣館將以公開標售方式

辦理，並遲至同年 8 月 26 日方舉辦該館標售說明

會、提供品牌形象鑑價及重建費用估算等相關資料

，同年月 30 日公布標售底價，並訂於同年 9 月 16

日進行標售。因時間急迫，為促進該市永續發展，

加上多數市議員亦同意支持爭取該館進駐，該府乃

參與標購，並隨即設置作業基金以支應相關費用，

經該市議會於同年月 28 日通過作業基金預算後，

規劃向財政部地方建設基金貸款，以節省基金利息

。又世博台灣館使用 LED 等科技元素打造巨型球體

，具有其獨特性，尚無其他合適案例可作為估價及

計算成本效益之參考，且僅外貿協會有建置及營運

管理經驗，該府另案評估非但未必較該協會資料精

確，且恐無法於投標日前完成；考量外貿協會為半

官方組織，基於政府部門相互信賴原則，故該府係

以該協會提供之資料作為主要成本效益參考依據

等語。 

(四)綜上，新竹市政府於 99 年 9 月 16 日參與世博台灣

館標售案，事前未依規定編列預算、籌措確切財源

，乃至得標後，方補辦編製預算程序、訂定作業基

金辦法，並遲至同年月 28 日始經該市議會通過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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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基金預算，加上簽報機關首長填寫投標金額時，

未進一步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，且未能於競標前

，將書面審核監辦方式簽報核准，執行程序顯有違

失。 

二、新竹市政府推動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之建設，未能事

前針對計畫可行性及成本效益進行周詳考慮、精密評

估，以致影響工程進度，並有增加後續營運管理風險

之虞，經核確有缺失。 

(一)按 99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2 點：

「政府預算收支之基本原則如下：…… (3) ……

政府各項消費支出應力求節約，新興重大支出，須

同時籌有確切之財源後始可辦理，重要公共工程建

設及重大施政計畫，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

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，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

用之說明……」、中華民國 99 年度縣（市）地方

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第 6 點第 11 項：「

購建固定資產部分，其中專案計畫購建固定資產

……均應對市場預測、工程技術、人力需求、原料

供應與財力負擔及過去投資之實績等，先有周詳之

考慮，成本效益應作精密之評估……」、縣(市)附

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 點：「各基金管理機關應

依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切實執行……」等規

定甚明。 

(二)查新竹市政府僅依外貿協會資料及參考該府 93 年

委辦「促進民間參與新竹國際型科技商務會議中心

建設開發可行性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」規劃報告等

內容，即逕於 99 年 9 月 16 日參與世博台灣館投標

，未於事前進行縝密之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分析評估

；同年月 20 日，新竹市市長裁示將「世博台灣館

產創園區設立計畫」列為「新都心計畫」之子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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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惟該子計畫所提之成本效益分析與財務規劃內容

仍不具體且過於簡略，對於後續營運相關支出、財

源籌措及償還計畫等亦無通盤考量；100 年 3 月 7

日，該府為「新竹市世博台灣館暨風城文創館營運

移轉 OT 案」（下稱 OT 案）順利進行，始委外辦理

「新竹市世博台灣館暨風城文創館營運管理專業

服務案」，擬具財務評估報告書、先期規劃書、經

濟效益分析報告書等。據新竹市政府 101 年 2 月 16

日產府商字第 1010014387 號函復本院表示，該府

99年 11月 30日提供審計部臺灣省新竹市審計室之

「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設立計畫」內容，係早期未

定案之初步計畫構想，並非 100 年 7 月 8 日該府核

定之旗艦計畫範疇。世博台灣館對該市之經濟效益

分析以及委外營運相關財務評估內容，該府現係以

100年 5月 31日核定之世博台灣館對新竹市之經濟

效益分析報告書、財務評估報告書為依據等語。 

(三)再查，依前揭新都心計畫書列載，世博台灣館產創

園區（下稱產創園區）預定於 100 年 10 月 10 日點

燈開館營運（係以上海世博台灣館原規劃、設計、

施工及營運等期程作為新竹市世博台灣館之建置

參考及工期估算）。然而，由於兩岸建築、消防等

法令差異，以及為增加新竹市世博台灣館永續性與

可視性，無法直接套用原上海世博台灣館之規劃、

設計及施工成果經驗，故須重新評估施工期限（施

工總天數由 199 個日曆天修正為 260 個日曆天，契

約竣工日改為 100 年 12 月 9 日），加上用地取得

延宕（新竹市政府同意展延工期 35 個日曆天，契

約竣工日改為 101 年 1 月 13 日）、統包工程流標

、施工互相干擾、廠商效率不彰、履約內容爭議、

天候狀況影響等因素，導致工期進度一再推延落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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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迄今尚未完工（截至 101 年 5 月 16 日止，「新

竹市世博台灣館新建及周邊附屬統包工程」實際進

度約 91％；「新竹市風城文創館耐震補強及整修工

程」實際進度約 80％；「新竹市世博台灣館周邊道

路新建工程」實際進度約 98.2％）；又有關本案後

續營運管理部分，詢據新竹市政府稱，該府分別於

101 年 1 月 20 日、同年 3 月 9 日公開徵求民間參與

OT 案，惟均無人申請以致流標，刻正依修正條件進

行第 3 次招商中（等標期自同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

28 日）。然而，如無法順利招商，將可能因距離上

海世博會（西元 2010 年）越來越遠，且逐漸接近

米蘭世博會（西元 2015 年），世博台灣館對國內

外遊客之吸引力將隨之下降，縱使新竹市議會同意

以該府規劃之招商條件進行，亦有無法順利招商之

風險云云。 

(四)綜上，新竹市政府推動產創園區之建設，未於事前

妥為籌謀規劃各項先期作業，審慎評估其可行性、

財務規劃及成本效益，不僅導致相關建設工期進度

一再推延落後，迄今尚未完工，更有增加後續營運

管理風險之虞，經核確有缺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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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提案糾正新竹市政府。 

二、影附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、財

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四、調查報告上網公告。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葛永光  

  黃武次  

 杜善良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 民     國 101 年 5 月 31 日 

附件：本院 100 年 11 月 15 日院台調壹字第 1000800477 號函

暨相關案卷。 


